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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全国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方案》专家评审会 

会议纪要 

为充分听取地下水环境保护领域专家的意见，进一步完善全国地

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方案，2011 年 3 月 16 日，环境保护

部组织召开了《全国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方案（审查

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专家评审会。专家组成员由来自中国科

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、中国地质大学(北京)、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、

吉林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、中国环境监

测总站的 7 位院士组成。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赵华林司长、环境规

划院吴舜泽副院长、有关领导及《方案》编制技术组人员出席了会议。 

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赵华林司长强调了全国地下水基础环境

状况调查及污染防治工作的重大意义，并介绍了全国地下水基础环境

状况调查评估工作的总体思路。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吴舜泽副院长

代表《方案》编制组向与会院士专家详细介绍了《方案》的主要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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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认真质询和讨论，专家组一致认为，开展全国地下水基础环境

状况调查评估工作十分必要和紧迫，对保障地下水环境安全具有重要

的战略意义。《方案》总体目标明确，工作思路清晰，技术路线可行。

《方案》以“饮用水源及重点污染源周边地下水”为主要调查对象，

兼顾城市和区域，调查评估范围及对象重点突出，调查评估精度设计

合理。调查评估组织架构层次清晰，工作组织形式得当，重视了有关

部门协作，进度安排合理，预期成果可行，保障措施有力。《方案》

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，一致同意《方案》通过评审。 

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石效卷处长对《方案》编制工作进行了肯

定，并要求进一步修改完善。吴舜泽副院长作会议总结，并对下一步

《方案》编制工作进行了如下安排和部署： 

一、尽快明确试点省，做好前期工作储备； 

二、做好同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工作； 

三、尽快落实专题工作方案、成果产出，细化考核指标； 

四、进一步修改方案，月底向部长汇报，争取下月启动招标程序。 

 

 

报送：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

抄送：试点省领导小组、各专题技术组 

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             2011 年 3 月 1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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